文艺表演团体设立一次性告知书
单位：滑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
	审批
事项
	1、 文艺表演团体设立申请

	证书
名称
	2、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
	3、 收费   标准
	4、 不收费

	设立场所要求
	1、 有固定排练场地，排练场地符合安全标准要求。
2、 有排练曲目。

	申
请
人
需
提
交
的
材
料
	（1）文艺表演团体申请登记表；
（2）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副本复印件；
（3）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,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已载明姓名及身份证明编号的，可以不用提供；
（4）演员的艺术表演能力证明复印件，可以是：中专以上学校文艺表演类专业毕业证书、职称证书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演员资格证明、其他有效证明（演出或练习的视频资料等证明）。
申请香港、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内地方控股的合资演出团体，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（1）香港（澳门）服务提供者证明复印件；
（2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。

	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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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一次性告知书出具时间
	窗口咨询时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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